检查发现问题突出的工程项目
项目1：武汉市轨道交通八号线一期三标段土建工程，建设单位为武汉市地铁集团，项目负责人李江龙；施工单位为中铁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张哲；监理单位为中铁武汉大桥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项目总监王敬波。
主要突出问题：未办理施工许可证擅自开工建设；施工单位将部分桩基础分包给不具备地基与基础施工资质的南京志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张哲建造师注册专业为公路工程和建筑工程，现场实际负责人赵海涛建造师注册专业为建筑工程，均不具备相应执业资格；未明确质量负责人。
项目2：武汉市东西湖区“凯旋名居”商住楼1#-8#工程，建设单位为武汉市戎和房屋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项目负责人乐道清；施工单位为武汉胜翔建设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吴新国；监理单位为杭州信安建设监理有限公司，项目总监张海军。
主要突出问题：建设单位涉嫌肢解发包，桩基础、深基坑围护、土石方工程开工均早于施工总承包单位的中标日期；施工单位将土石方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的企业；项目管理人员履责不到位，除项目经理吴新国外，投标承诺项目管理人员全部更换且更换审批不规范；隐蔽工程验收资料项目管理人员签字均为扫描。部分剪力墙竖向构件存在烂根情况；施工缝留置不当；楼梯钢筋未按图施工；钢筋锚固长度不足；防水材料检测批量不足；缺焊接工艺试验记录、扭矩检查记录、商混合格证；同条件试块留置部位与方案不符。
项目3：黄石市黄金山工业新区百花二期还建小区二标段工程，建设单位为黄石市益民投资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黄文；施工单位为华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何祖军；监理单位为武汉工程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项目总监高瑞平。
主要突出问题：建设单位未按建设基本程序组织招标投标（未取得规划许可证、土地使用证）；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擅自开工建设（使用临时施工许可证明，并2次延期）；将基坑支护工程肢解发包给湖北省地质勘察基础公司；施工单位中标的项目管理人员变更，不符合管理规定；将防水工程发包给不具备资质的企业；4#楼回填土检验、沉降观测未做；质量问题整改复查不及时，资料不闭合；检测3层现浇板偏厚6—10㎜。
项目4：襄阳恒大名都二期18#工程，建设单位为襄阳恒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施工单位为新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余宝琪；监理单位为湖北天成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项目总监窦鄂昌。
主要突出问题：施工单位唐启文、万水波、陈志敏均非该单位职工，也未见聘书及持证上岗相关资料；项目经理余宝琪在岗履职不足；项目总监窦鄂昌履职严重不足，涉嫌不在岗，专监廖三平、唐从国不在岗；劳务分包不规范。现场监理见证取样制度不全，专项施工细则未见；监理单位的审批资料未提供；施工组织设计非项目经理编制；钢筋连接工艺性试验报告未做；桩基验收程序不规范。
项目5：十堰市郧西县2011年廉租住房2#楼工程，建设单位为郧西县房地产管理局；施工单位为湖北青达建筑有限公司，项目经理罗付祥；监理单位为联兴建设湖北有限公司郧西分公司，项目总监张太兵。
主要突出问题：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擅自提前开工建设；项目经理罗付祥未能到岗履职；安全员庹玉章非施工单位人员；部分租赁和安装合同总包签订人为徐磊，不能证明其为施工单位人员身份。验收程序不规范；标养试块留置不规范；试桩检测未做；混凝土的三方交验记录未见；工程实体存在漏浆、烂根现象，构造柱上部和下部植筋偏位，局部窗台压顶长度不够。
项目6：黄冈西湖华府工程，建设单位为湖北宏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余秋诚；施工单位为湖北宏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孙黄林；监理单位为湖北东晟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项目总监林奇志。
主要突出问题：中标的项目经理孙黄林不履行注册建造师义务，工程管理资料由王学民代签；劳务作业违法分包给个人（钢筋作业分包给王雄飞、木工作业分包给李精斌、砌体和混凝土作业分包给陈全国）。混凝土试块抗压强度试验、回填土检验、沉降观测等部分施工试验未做；部分材料进场验收、见证取样和送检无记录；混凝土施工记录与进度不符，签字不及时；地基验槽、隐蔽工程记录未签字；混凝土试块标识不清；楼板厚度抽测，平均值偏厚。
项目7：恩施州咸丰县江南春天商住楼一期工程，建设单位为湖北康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施工单位为赤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张高松；监理单位为恩施同欣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项目总监黄英。
主要突出问题：施工管理人员全部变更,不符合管理规定；劳务分包给个人。3层转换层多处转换大梁、柱混凝土有冷缝，转换大梁梁底局部夹渣，转换大梁局部有修补痕迹；3层柱、梁混凝土强度回弹值未达设计要求；水泥出厂合格证无28天强度报告；钢筋焊接接头报告钢筋牌号不带“E”，与设计钢筋牌号不相符；卫生间墙体材料加气砼砌块变更为空心砖砌块设计审查单位未盖章，无材料复检报告已使用；结构施工至20层，未见18、19层沉降观测记录，不符合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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